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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会议须知

为了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确保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正常有序

召开，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现就会议须知通知如下：

一、公司证券投资部具体负责股东大会有关程序和秩序方面的事宜。

二、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应当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维护股东合法

权益。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权利，并认真履

行法定义务，确保会议正常进行。

四、与会人员应听从大会工作人员指引，遵守会议规则，维护会议秩序。

五、拟发言股东须在会议召开以前在会议秘书处办理发言登记手续，由会议

主持人根据会议程序和时间条件按照登记顺序安排发言。每位发言人发言不超过

五分钟，发言主题应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事项相关。

六、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代理人）

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

入会场。

七、大会结束后，股东如有建议或问题，可与证券投资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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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7日14点3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7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会议地点：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主持人：董事长

一、宣布开会

1、宣布大会开始

2、宣布到会股东人数、代表股权情况及其合法性

3、宣布会议须知

二、审议事项

1、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三、股东发言

四、投票表决

1、推选监票员、计票员

2、股东现场投票，统计现场表决结果

3、宣读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注：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网络投票结果待上证

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统计完毕后与现场投票结果合并，经律师见证后形成股东大

会决议）

五、宣读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六、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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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交易概述

为契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进一步集中资源聚焦主业发展，优化资产结构，

提升核心竞争力，公司拟将所持有的成都储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储

翰科技”）32.55%的股权，转让予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际旭创”）。

本次交易价格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出具的《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成都储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成都储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川评报字[2025]第 129

号）为定价参考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储翰科技 32.55%股权转让价款为

人民币 10,00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储翰科技的股份。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7763110099

成立时间：2005年 6月 27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山东省龙口市诸由观镇驻地

法定代表人：刘圣

注册资本：112,116.6509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

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集成电

路芯片及产品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货物进出口；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5年 6月 30日

/2025 年 1-6 月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 年 1-12月

资产总额 347.8671 288.6628

负债总额 105.4291 85.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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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228.1841 191.3389

营业收入 147.8907 238.6216

营业利润 48.7722 60.4994

净利润 9.9512 51.714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中际旭创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或其他失信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交易为转让股权，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参股公司储翰科技 32.55%股

权。

（二）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公司持有的储翰科技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

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成都储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696260942B

成立时间：2009年 11月 11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双流区黄甲街道牧科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陈彩云

注册资本： 10,300万元

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销售光电器件产品；研究、开发物联网技术；销售

广播电视器材、仪器仪表；销售光纤无源器件产品；从事货物进出口或技术进出

口的对外贸易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本次转让前，其主要股东情况：公司持有股权 32.55%，中际旭创持有股权

67.19%，其他个人持有 0.26%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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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标的公司主要财务信息（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

2024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66,969.68 62,728.75

负债总额 34,679.26 34,152.80

净资产 32,290.41 28,575.95

营业收入 42,477.38 47,895.59

净利润 -6,372.90 -4,547.04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7,118.01 -4,614.32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本次交易定价以评估价值为基础并经双方协商一致，最终确定储翰科技

32.55%股权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10,000万元。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1）评估方法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8]38号）和《资产评估

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号）的规定， 资产评估的基本评估

方法可以选择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资产基础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

价值的评估方法。储翰科技目前处于亏损状态，难以合理预计后期收益，因此本

次不适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

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评估基准日前后，由于涉及同等规

模企业的近期交易案例无法获取，市场上相同规模及业务结构的可比上市公司较

少，因此本次评估未选择市场法进行评估。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

为基础，评估表内及表外可识别的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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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方法。资产基础法从企业购建角度反映了企业的价值，根据储翰科技的实际情

况以及本次评估中的资料收集情况，本次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2）评估假设

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

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3）评估结论

经采用资产基础法，储翰科技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值 62,728.75 万元，评

估值 64,780.19万元，评估增值 2,051.44万元，增值率 3.27%；负债账面值 34,152.80

万元，评估值 34,022.59万元，评估减值 130.21万元，减值率 0.38%；净资产账

面值 28,575.95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30,757.60 万元，评估增值 2,181.65

万元，增值率 7.63%。

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12 月 31日，储翰科技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值为 30,757.60万元。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以评估值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交易遵循了客观、

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协议的主要条款

1、买卖各方

甲方（买方）：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卖方）：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支付方式

转让价格：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的标

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参考依据，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转让股权价

格为 10,000万元。

支付方式：本次股权转让款分两期支付。本协议生效后 10个工作日内甲方

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第一期转让款 5,000万元；董事变更事宜办理完毕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第二期转让款 5,000万元。

3、股权转让的税费

双方就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以及本次股份转让所发生的税费，由双方各自承

担。

4、违约责任

甲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全额向乙方支付首期转让款、二期转让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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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逾期一日，甲方应按应付未付转让款的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支付给乙方。

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配合目标公司、甲方办理董事变更事宜的，每

逾期一日，乙方应按已收取转让款的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支付给甲方。

5、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各自完成内部决策程序生效。

（二）付款方支付能力说明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中际旭创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履约能

力。公司将及时督促交易对方按协议约定履约。

六、本次出售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主营业

务、持续经营能力、现金流及资产状况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的长远经营发展

战略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且不存在产生同业

竞争的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对

上市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此议案已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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